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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评审会议纪要
2014年10月31日下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励吾科技楼5楼会议室召开自主研究课题评审工作会议。会议由实验室主任吴硕贤院士主持，实验室副主任吴波、肖大威、孟庆林、实验室专职副主任高凌波、设计中心主任肖毅强、技术中心主任赵越喆、工程中心主任王湛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对实验室2008年以来自主研究课题立项评审、结题验收、阶段性检查等工作的改进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认真研究，形成如下决议：

一、重申已经承担实验室2项(及以上)在研自主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原则上不能在下一年度继续申请自主研究课题；当年准备结题的课题、重大项目配套以及人才培养立项的课题不包括在统计之列。

二、课题申请人如已经承担1项在研重点自主研究课题，在下一年度原则上不能申请重点自主研究课题。
三、滚动支持的自主研究课题只适用于重点课题且最多持续资助3年。课题负责人必须每年向评审专家组详细汇报课题进展情况，专家组将根据课题汇报情况再决定下一年度是否持续滚动支持。
四、需提前结题的自主课题，应提前六个月向实验室提出申请，实验室将安排在本年度与其它按期结题课题一起作结题答辩，原则上不组织单独的结题答辩会。

五、从2015年开始，自主研究课题立项评审将试行聘请部分校外专家担任评审委员的做法。具体为实验室每个核心研究方向聘请1-2名校外专家，与部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学科带头人，共同组成评审专家组。
六、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结题验收和阶段性检查将实行四级评分制：A(优秀)4分、B(良好)3分、C(合格)2分、 D(不合格)1分；对评审结果处理暂作如下规定：若考核结果为C (合格)，将暂停该课题负责人下一年度自主研究课题申请资格；若考核结果为D (不合格)，将暂停该课题负责人自主研究课题申请资格2年；同时，上一年度自主课题结题验收的评审结果和阶段性检查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专家立项评审参考的重要依据。 
七、关于自主研究课题结题验收的成果统计，一篇发表论文只能在一项自主研究课题的合同成果中进行统计，不得重复上报。
八、确认实验室的自主课题是否为优秀，不能将发表论文数量作为唯一依据，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显示度、研究工作的重要进展以及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也应是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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